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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建議修訂現有冠狀動脈血管支架給付規定如下：（修訂部份以粗體及下標線顯示）
以原有之適應症分類碼 A213-2N 為基礎，修訂
一、使用規範：

（一）同時設有心臟血管內科及心臟外科兩專科之特約醫院。
（二）需為本局認可並經中華民國心臟學會認可之心臟專科醫師實施。

二、適應症範圍：
（一） 於執行心導管氣球擴張術時（或術後二十四小時內）冠狀血管產生急性阻塞（ACUTE 

CLOSURE）或瀕臨急性阻塞狀況者（THREATENED CLOSURE），後者之診斷要件為
需具有下列三個標準之一者：
（1）內膜剝離長度大於十五毫米以上、
（2）對比劑在血管外顯影，嚴重度在 Type B（含）以上、
（3）冠狀動脈病灶血流等級在 TIMI2（含）或以下者。

（二） 原發性病灶（DE NOVO LESION）血管內徑大於等於 2.5 毫米，且經一比一之氣球與血
管內徑比之氣球正常建議壓力擴張後，殘餘狹窄經測量仍大於百分之四十以上或殘餘狹
窄經測量 FFR ≦ 0.8 者。

（三） 經皮冠狀動脈擴張術後，原病灶再發狹窄大於百分之五十之病灶或再發狹窄經測量

FFR ≦ 0.8 者。
（四）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CABG）後，繞道血管發生百分之七十以上之狹窄病灶。
（五） 特異病灶 :

1、 開口處（ostial）病灶『參照【註】』及左主幹幹身病灶且血管內徑大於等於 2.75 毫米，
狹窄大於等於 70% 或狹窄 50-70％且 FFR ≦ 0.8 者。

2、 慢性完全阻塞（二個月（含）以上）。
3、 AMI 12 小時（含）以內。
4、 經繞道手術後，繞道血管完全阻塞時，原冠狀動脈之介入性治療【註】開口處病灶

（Ostial lesions）指左主幹、左前降枝（LAD），左迴旋枝（LCX）、右冠狀動脈（RCA）
開口處。

（六） 心臟移植術後，其植入之心臟冠狀動脈原發性病灶（DE NOVO LESION）血管內徑大
於等於 2.5 毫米，且經一比一之氣球與血管內徑比之氣球正常建議壓力擴張後，殘餘狹
窄經測量仍大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或殘餘狹窄經測量 FFR ≦ 0.8 者。

（七）	冠狀動脈攝影之血管狹窄 50-70％者，經 FFR 測量其 FFR ≦ 0.8 之患者，得進行心導管
氣球擴張術。術中或術後若出現符合原有血管支架使用適應症，得給付血管支架。

三、使用數量：每一病人每年給付三個血管支架為限（其時間以置放第一個支架之日為起算點），
但內膜剝離長度大於 50 毫米之情況除外。

四、申請方式：採事後逐案審查。
五、檢附資料：

（一） 冠狀動脈血管支架置入術過程完整之工作紀錄單（由健保局統一規定）、冠狀動脈血管
病灶及血管圖照片及相關數據資料。

（二） 本次冠狀動脈血管支架置入術前，經皮冠狀動脈擴張術前病灶之清晰影像照片。
（三） 本次冠狀動脈擴張術中使用一比一之氣球與血管比值之氣球擴張術後之病灶影像照片。
（四） 以第三項適應症置放支架之病例，須檢附第一次經皮冠狀動脈擴張術之完整工作紀錄單

及冠狀動脈血管擴張術之術前及術後冠狀血管病灶影像照片。
（五）	病灶經測量 FFR 者，須檢附 FFR 工作紀錄單及相關數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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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學術活動申請辦法
一、A 類學分─

由心臟學會籌辦，可邀請相關單位或廠商贊助。

二、B 類學分（心臟學會主辦 /合辦）─

1. 至少於活動前二個月，由申請單位發文並填具申請表格 ﹝見附件 ﹞向學會提出申請。

 註：如有擬訂邀請之外賓時，需檢附外賓履歷專長資料。

2. 由本會秘書長與申請單位共同擬訂節目內容，並知會學術委員會，由學學術委員會追認

之。

3. 活動經費由申請單位負責。

4. 本會協助申請相關繼續教育積分及提供學會 LOGO、電子報通知，並於會訊公告詳細節目

內容。

5. 廠商收取贊助費用新台幣六萬元整（單場次）。

 （多場次）同主題於 2 星期內舉行：六萬 / 三萬 / 一萬。

※執行說明：（廠商申請學會主辦活動）
1. 廠商填寫學術活動申請表後，交由秘書長決定是否同意主辦。
2. 同意主辦後，可協助安排演講者及主持人並繳交贊助費用，由心臟學  會協助申請相關

學會積分。
3. 提供郵寄標籤並於網站上公告活動訊息，寄發電子報。

三、B 類學分（心臟學會協辦）─

1. 至少於活動前一個月，由申請單位發文並填具申請表格 ﹝見附件 ﹞向學會提出申請。

 註：需附上節目表及外賓簡歷。

2. 活動經費由申請單位負責。

3. 協助公告活動訊息（網站及會訊）。

4. 廠商收取贊助費用新台幣五萬元整（不限場次）。

四、B 類學分（積分認證）─

1. 至少於活動前二星期，於網站上進行線上申請。

 註：需同時附上節目表、演講摘要及外賓履歷資料。

2. 同意核發繼續教育積分時，於會訊及網站中公告活動訊息。

3. 廠商需收取贊助費五萬元整（不限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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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學術活動申請表》
一、申請活動類別─  心臟學會 □ 主辦  □ 合辦  □ 協辦

二、申請單位─

單 位 名 稱

連 絡 人 連 絡 手 機

E - m a i l

活動負責人

簽       章

﹝姓名 ﹞

﹝職稱 ﹞

（簽名蓋章處）

三、其他合作單位─

主辦單位  □ 同上

協辦單位  □ 無

贊助單位  □ 無

四、活動內容─  □ 單場次  □ 多場次

活動主題
﹝中文﹞

﹝英文﹞

時間及地點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 地點：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 地點：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 地點：

預估出席人數 約　　　　　人

五、申請時請檢附下列資料─ 

 節目表 外賓簡歷（請 email 至心臟學會 tsoc@tsoc.org.tw）

六、連絡人─

心臟學會秘書處 02-25976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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